



諸葛亮兵書《便宜十六策》
作者：鍾肇鈞
一、 我國兵書，始現於周朝姜太公，其後兵家人才輩出，亦有頗多兵書流傳千古。
二、 三國時諸葛亮亦有兵書著述，傳有：五懼、六恐、七戒、八務、便宜十六策註
，及將苑五十篇等。但仍能得見資料者，只有便宜十六策和將苑五十篇，且不易瞭解，蓋因古時之文言文言簡意賅，不易看懂覽習之故。
三、 諸葛亮事蹟，尤以用兵如神，在我國民間幾乎家喻戶曉。實因他自幼熟讀孫子、吳子等兵書，能融會貫通而且能夠活用，並能對戰場之天候、地形、民情，及對方將領之個性、才能有充分之瞭解，均為其用兵成功之主要因素。
四、 諸葛亮兵書《便宜十六策》，很少看到也甚少有人提及，而且古時文言文深奧不易看懂，今特將之簡譯成白話文，切莫以為古時兵書已經過時或不合時宜；蓋其中之原理原則，千古不變，歷久彌新，適合過去，也適合現在和未來，習之必有極大裨益。
前　言
我國兵書，始現於周朝姜太公，姜太公又名姜尚，輔佐周文王滅商紂王，著有三略、六韜等兵書。其後雖兵家人才輩出，惟其兵學思想大都不出太公之範疇；故太史公司馬遷稱：「而後世之言兵者，皆宗太公為本謀。」殆至宋朝時，始將歷代兵書太公三略、六韜、孫子兵法、吳子兵法、尉繚子兵法、司馬法，及李衛公問對七種兵書，列為武經七書。
其實在周朝末葉，在當時的「諸子百家中」，並非僅有兵家言兵，其中的儒家孔子，道家老子，法家商鞅、韓非子，縱橫家張儀、蘇秦，政治家管仲等先聖先賢，均對兵學有很深之素養。及至三國時的諸葛孔明，對兵學浸潤猶深。諸葛亮的兵書據云有：五懼、六恐、七戒、八務、便宜十六策，及將苑五十篇等著述。而能見諸流傳者，僅為便宜十六策及將苑五十篇等。但皆為文言文體裁，言簡意賅，不易看懂覽習。今僅將便宜十六策，簡譯成白話文，以利閱習。
諸葛亮用兵，每每奇正相生，出人意表。他的智慧、謀略、兵略及政治之才能，非常受人崇敬愛戴。其之所以廣為人知，實歸功於羅貫中所著《三國演義》在民間廣泛流傳，對後人有極大之影響。惟《便宜十六策》全書內容，係依正史《三國誌》之史實為藍本。
諸葛亮生平註

諸葛亮傳略，見於晉朝陳壽所著之《三國誌》，及宋朝司馬光所著之《資治通鑑》。他複姓諸葛，名亮，別號孔明，卒諡武侯，故後人稱為諸葛武侯。為瑯琊郡陽都人註
。當其時正值東漢末年黃巾賊叛亂，局勢動盪不安。其父名諸葛珪，因早年辭世，諸葛亮依從其叔諸葛玄，由其叔撫養。諸葛玄和荊州太守劉表為舊交註
，遂往荊州投靠，並帶諸葛亮及其弟諸葛均移居荊州。不久其叔諸葛玄過世，諸葛亮遂攜弟移居襄陽郊外的隆中，搭蓋茅屋居住，耕田度日，暇時勤讀經書，而對孫、吳兵法研究獨深。及長，外出遊學，觀察局勢之變，嘗自比管仲、樂毅。其居地附近有一崗名臥龍崗，故又自稱臥龍先生。其兄諸葛瑾，則依江東孫權為幕僚。
諸葛亮能展其抱負，得力於他的好友徐庶與司馬徽兩人，他們極力向劉備推薦諸葛亮之才華。其時劉備在徐州兵敗，逃奔荊州依劉表，劉表置劉備暫居襄陽近地之小縣新野註
。劉備確信諸葛亮為當世大賢，遂率同義弟關羽、張飛前往隆中，三次親顧草廬，才得相見，敦請諸葛亮出山相助。史書所述「隆中對策」及「未出茅廬，已定三分天下」，及諸葛亮與劉備在隆中對話之主題註
。
諸葛亮初出茅廬輔佐劉備不久，曹操令部將夏侯惇統兵十萬，前往新野擊劉備。諸葛亮僅以一萬之兵，在離新野數十里外之博望坡，用誘敵、伏擊、火攻之計，大敗曹軍。若非如此，以劉備微弱之兵，新野彈丸之地，必為夏侯惇所擒。此役震驚曹操及江東之孫權，實為諸葛亮初出茅廬之第一功也註
。
後來曹操親統大軍83萬，至新野滅劉備。軍隊所到之處，漫山遍野、鋪天蓋地，沿途百姓十室九空。新野之民眾隨著劉備棄新野奔走樊城。諸葛亮以少數兵力派關羽、張飛、趙雲分三處分截曹軍，並用近地之河水淹殺曹軍之先頭部隊。隨後曹操大軍掩至，勢不可擋，諸葛亮勸劉備棄樊城走奔江夏。
曹操大軍抵長江北岸，遣使者往江東見孫權，表面欲和孫權合攻劉備，實則向孫權招降。孫權集謀士商議對策，謀士多言兵力懸殊，不能對抗，主張降曹，免使生靈盡滅。孫權正猶豫不決時，幸諸葛亮受邀訪江東，和孫權之謀士展開辯論，力勸孫權和劉備聯手合擊曹操。孫權聽諸葛亮分析極為有理，遂下定決心不惜一戰，故有歷史上在赤壁大破曹軍之事蹟註
。宋朝詩人蘇東坡遊赤壁時，特曾寫有赤壁賦，為文學上不朽之文章，內容提到「曹操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，舳艫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釃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註
」。此一戰役，諸葛亮利用江東孫權兵船，設計大破曹操83萬大軍，抵定魏、蜀、吳三國鼎立之勢，亦即諸葛亮在隆中未出茅廬前所定三分天下。
劉備過世之後，諸葛亮輔佐其子劉禪。東聯孫吳，南征南蠻，渡瀘水七擒七縱蠻主孟獲。已定南方後，北伐曹魏。在他出師伐魏前上蜀主劉禪之出師表註
，為中國歷史重要文獻。宋朝文天祥之正氣歌中，有：「或為出師表，鬼神泣壯烈」之句。可見諸葛亮事蹟及文獻之廣泛流傳。
諸葛亮前後九次由四川出發，北伐中原之曹魏，惜都因極弱伐極強，未能達成他統一全國，恢復漢朝天下的志願。但他一生用兵之高明，已達藝術化之境界。他在出師表中提到：「曹操智計，殊絕於人，其用兵也，髣髮孫吳」。由此可知其對孫子、吳子兵法研究之深註
。其遺著《便宜十六策》，更是其畢生治國治軍心得之法晶，言簡意賅，吾人熟讀之必有莫大之助益。
便宜十六策註

第一策─治國
治國之道，猶如治家。務求先立其本，本立而道生。事有本來，不可先遂其末，而本末倒置。萬事萬物之本為天地，萬物由天而生，由地而長，由人而成，故一個國家之能治，首先要能有賢明的國家元首。能愛惜大地所生之人民及萬物而不致被毀棄，不致因自己之愛好或喜怒而傷民損物，凡勞民傷財之事，皆國之大忌。故為政者，宜求民富安居。若民窮妄為求國強，皆為捨本逐末。至於強奪民財、強徵民夫，更為敗亡之兆，不可不察也。

故欲求立本，務求生聚教養、勤牧耕種，使大地滋長萬物，教化百姓而使知禮尚義。選拔賢能，以求輔佐元首。一切施政，務求施行法治，若能做到古人所云：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」，則能一切清明。

第二策─君臣
君臣猶如國之元首、軍之將師與下屬官員。務求上下一體，上下和順，策定仁政施行，則道立而國強。

策定仁政，以三綱為本。三綱之上者為君臣，中為父子，下為夫婦。君臣上下以禮為本，父子上下以恩為親，夫婦上下以和為安；上不可以不正，下不可以不端。上枉則下曲，上亂則下逆。所以私不可亂公，邪不可干正。

是故，國之元首，必以身作則，自我修養，嚴以律己。施政官員應做出榜樣，各謀其事，各司其職。而居上位者宜信任下屬，使下屬能施展其才。各忠其職，上下相連，協和則萬事興。

第三策─視聽
治國治軍，應多見多聞，須聽察眾多之見，常聽下屬之聲。體察一些微不足道的現象，一些微弱之音，可從而發現極大之惡。從細小之事，可發覺隱藏極大之隱憂。若有怨聲而不聞，若有冤屈而不得伸，將使國亂軍心離散，甚者更生叛變。若有善言不得納。近小人之逢迎而不近忠信，必致邪道橫行，奸人當道，只能求表面之逸樂苟安，必不能長治久安。

第四策─納言
納言者，胸懷廣闊，取忠言良策，惟必須明辨是非。忠良之言雖覺逆耳而不可忽略，逢迎之音雖對心喜而不可採納。不聽忠言，必將成為邪惡當道。故古時聖人孔子不恥下問，周公不恥和山野之民相談，這些皆成美事而且傳流後世。屋若有漏，必須止之以上層屋頂，若上下不止其漏，則在下之地不可居矣！

第五策─察疑
治軍逾萬之眾，須對人對事觀察細微。就像辨別顏色和識別聲音。不可誤認紅紫色為朱色，不可以淫欲之聲認為是正當的樂聲。而必須隨時明察秋毫，不為所惑，不患下不知上，惟患上不知下。若正者被枉，受屈者不能伸，對誠信者反而見疑，或忠信者反而被害，此皆招怨逆之氣，久則成禍亂之源，不可不審察也。

第六策─治人
古時堯、舜以仁義治人，人心悅服。夏桀、紂王以暴治人，人皆叛離，故領導者須以身作則，知禮守法，灌輸部眾道德仁義於日常生活之中，則大治且清平。

教化下屬有如植苗，須用愛心、耐心，而不是只知訂定法規，苛刻要求。

部眾若得妥善之照顧，則不生禍端，若對上心悅誠服，則不致破壞紀律，不致叛逆犯上。

居上位者若順隨社會之奢侈風氣，而又不依禮、法行事，必至生亂且軍心渙散。故領導者必須樸實無華。對事又能深入探討，而不是大而化之。時常親近下屬，而不是高高在上，則能上下一心，大振士氣。

第七策─舉措
國家和軍隊如同一身，正治之道，在於舉賢，提拔有才幹之下屬，而不可靠私情。選賢去劣，遠棄逢迎拍馬、心術不正，或專玩弄權術之人。若有賢能才智者不被賞識任用，則軍無士氣，國不得強。古來國之衰弱，軍無鬥志，皆由居高位者之親信得以重用，有才華之人被埋沒。尤其無才無能只會迎合上意，及那些讒言邪意之小人極易得寵被提拔，則有如木之質腐而蟲生，久必亂而滅亡。

第八策─考黜
欲提拔賢良之才，須對下屬有詳實之考核。對貪婪、軟弱、無才、無德之人必須予以汰廢；其須注意者有五：一為貪污腐敗，假公濟私，利用職權肆意妄為，矇上欺下者。二為不按法規行事，任意胡為；或對罪大者輕罰，無罪者無辜受冤，甚至使其喪失生命。或者獻媚權貴，恃強凌弱，歪曲事實，製造各種是非者。三為濫用職權，縱容罪惡，粉飾太平，醉生夢死者。四為上下勾結相護，串通舞弊，知法犯法者。五為貪功慕利，以賞罰為藉口，加入各種私人私情關係，樣樣虛報不實，與民爭利者。以上五者若不依法治罪，或反使其升遷，則危而無藥可救。

第九策─治軍
建軍在鞏固國防，固守邊疆，維護國家之威勢和尊嚴，以及誅伐暴逆和叛亂，保國家社稷之安定安全。但建軍之成敗，則在於軍隊能否訓練精良、紀律嚴明，和具備堅強的戰力，此關鍵全在能否拔擢出優秀卓越的將領；若用庸劣逢迎無智無能的低劣將領，則無異集合數十萬烏合之眾，又不事生產，徒然消耗國家資源和錢糧，結果已不足安邦，亦無能抵禦外侮。

治軍之道，旨重訓練，若訓練有素，則戰技精良，紀律嚴明。

士兵之訓練，在於各種武器裝備之使用，各項戰技戰鬥的熟練，對各種地形地物之善能利用，以及明瞭軍中法令規定，能守紀守法。

各級軍官，務必能懂得應有之基礎戰術，兵種、軍種之協同作戰，和平日對下屬之領導統御。

高階將領，必須懂得戰術與戰略上的運用。平庸的將領，都只是先作戰而後在作戰中求勝。睿智英明的將領，則先有作戰致勝的策略而後求戰。將領亦須具有依敵我形勢，雙方部隊之部署及兵力之強弱，四周之地形和天候情況，而決定戰法上的攻防運用，以及奇正之變化。善攻者能使敵無從防守，善守者能使敵無從攻擊。

作戰地區之各種地形、山川道路、為決定部隊之前進軸線及後勤補給之主要因素。要先明瞭敵之狀況，萬不可盲目打仗，要能避其實而攻其虛。

在山地作戰，不可由低處向上仰攻。在水面作戰，不可向逆水之方向進擊。在草地作戰，不可向草高茂密的地方深入。在平原作戰，不要朝有村落的地方進攻。在道路上作戰，不可把部隊全盤散開，以免被敵切斷而成孤軍作戰。

遠途行軍時不可使士兵焦渴，更不可使士兵飢餓，這些都會使部隊之戰力消失。作戰時若洩露機密就會失敗，過度之刑罰會使部隊消極。賞賜得宜，當賞立賞，會使部隊鼓舞。若被敵包圍時，軍心極易動搖，將領須穩定軍心，鼓舞士氣，而非率先逃跑。得勝時乘勝追擊，掌握往後作戰之優勢。黑夜行軍時，易迷失方向，須白天先有偵察和標定路線。夜間切忌呼叫，以免洩露自己位置遭致敵人襲擊。

在作戰地區，不可多勞累部隊，須能以近待遠；以逸待勞，以飽待飢，以實待虛，以眾待寡，以旺待衰，以伏待來，處處須使自己佔有利的態勢。有時表面上讓敵認為是正面作戰，而實際上是要擾亂敵的後方。

可以不守平原，但必須守地形險要之地，以便進可攻退可守。可用小的利益引誘敵人來攻，而實際上則集中重兵打擊敵之交通及經濟之重鎮。

第十策─賞罰
賞為勵善，罰為懲惡。賞之目的在鼓勵人人戮力從公，建立功勳。罰之目的在警防消除一切罪惡、違法及不公之事，達到人人節制自己行的目的。

但賞罰不可濫用和不公。賞不公使下屬產生不平甚至怨恨，罰不公使人心生不滿或冤屈好人。若好人受冤屈，壞人受縱容，甚至假公濟私，是為賞罰不明，必為禍患之源。久則將帥無威，士兵不能衝鋒陷陣，軍隊毫無向心力，必不戰自亂，不可不審察也。

第十一策─喜怒
將帥不可順隨自己之喜怒、好惡而妄為，怒不可罰無罪之人，喜不可放任犯奸之人。故喜怒應有中節，宜威而不怒，悅而不喜，喜怒哀樂，皆能謹慎。若戰時得小勝而大喜，往後必定失敗而至危害國家。故須有雖氣憤而不暴怒，雖有憂慮而不畏懼；雖有極喜而不得意忘形高度修養；始可稱為良將。

第十二策─治亂
小事不理不治，久則必亂，對事猶疑不決，必為其所困，而成為患亂之源。

治軍治國，須訂法令、規，按規行事，切不可任意妄為。

將帥御軍，必先正己而後正人。先有令，後有罰，必須依令而罰。先有近，後有遠，須依近程所需，逐步訂定長遠計畫。先理內，後理外；理內在於選拔人材，遂行人民教育，軍隊訓練，激勵民間生產，使生活充裕，國富民強；理外在求擴張疆域，遠揚國威。事有本末，不可本末倒置，務先求其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其末則微式矣！

第十三策─教令
教令為將帥統率三軍，指揮下屬之權威；身為將帥者，一言一行，一舉一動，皆為眾目所視，如果寬以律己，嚴以律人，將導致下屬違反教令。故為將者，務須先端正自己之品行，下屬才會服從教令，若品行不端，下屬必陽奉陰違，致生動亂，害軍誤國，不可不察。

教練士卒，一教其見知連絡信號及旗語，及敵依地形顏色之偽裝。二教其熟習戰場上所能聽到感觸的聲音，才使其不致心生懼怕；三教其明瞭軍中法令，並鼓勵立功受獎。四教其各種地形地物之利用，及各種武器、機械之操作運用，與戰場中的戰鬥技能。五訓練其體力耐心，及明瞭戰場中可能發生的各種狀況，使之不至驚慌。

第十四策─斬斷
斬斷是懲治不服從教令違法之人，必須當斷即斷。當斷不斷，必生其亂；導致治軍不嚴，姑息養奸，將使部隊失去戰鬥意志。

部隊中以下七種人，必須嚴格果斷予以懲處：一為輕視軍紀，大錯不犯小錯不斷。二是怠慢軍令，不徹底執行。三為搶奪民財，盜賣軍品。四是蒙上欺下，欺騙蒙蔽。五為抗命違背軍令。六為任意胡為，目無法紀。七為洩露軍機，暗通敵國。此七種皆可製造全軍混亂，須立即懲處。

第十五策─思慮
思慮為近思慮遠；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故宜擬定近程和遠程之計畫。對重大的問題，必須先從難處著手，對細小的事情，則從容易處入手。對思考某些事件能帶來利益時，也要考慮其可能帶來之損害，而非只知其利，不知其害。

思考事件能達成時，也要顧慮可能引起失敗的因素。向上處仰望時，不可忽視下面的根基。向前方遠望時，也不可忽視後方。危險的事，常在安逸中產生。混亂也會在平靜中產生。所以明智者須能看到事物之微細之處；要能看到事物的開端，就知道事物的結局，能夠瞭解此其中的實質關係，如此災禍就不致有發生的機會和發生的地方，此為思慮之理。

第十六策─陰察
若居上位者缺乏主張，考慮事情和分析問題上，必將會產生偏差，下位者無所適從將迷失方向，故須陰察，即要對一切事物入微細察，才能找出正確方法施行而不至迷惑。
上位者宜注意其五：一不可隨喜怒發動戰爭，或者屬非正義的戰爭。二要獎賞賢能，提拔才智；懲罰罪犯，汰除貪官庸劣。三能提拔任用仁人志士，建立提拔任用之規範和條件，合乎規範條件者先試用然後任命，而非由居上位者之喜惡而選拔。四須懂得先求富國而後才能強兵，先求安內以後才能禦敵。五為遠小人近君子，拒聽不實之花語讒言；忠言逆耳，多聽逆語忠言。
結　論
諸葛亮兵書《便宜十六策》，很少人提到，也很少看到；今謹將其言簡意賅之文言古文，加之淺譯成白話文，以利習讀。
便宜十六策，是諸葛亮治國治軍的總體觀念，可作為現代領導者的參考，實在有很大的價值。
諸葛亮在這十六篇文章中，說明治國治軍都是以上位者能否身居其正有密切關係；上位者若不正、不公，則無以治軍治國；己不正而欲正人，是不可能的；必須先正己而後才能正人，此是千古不變之理。其中有很多卓越的見解，都是治軍治國之指南，值得後人參考、珍惜和借鑑。
諸葛亮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，他目光敏銳，才智超群，忠心國事，勤政愛民，劉備之能成帝業，實完全仰賴於諸葛亮。他從不驕傲自滿，並嚴以律己，自持儉樸，真正的做到了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他在臨終前上蜀主劉禪的奏表中提到：「臣有桑八百株，田五十頃，子孫衣祿，自有餘饒，至於臣在外任隨身所需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產，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餘財，以負陛下也」註
。讀此表文，不禁使人肅然起敬，感觸滿懷；以他如此的清廉、盡忠，和具有如此超人的高度智慧，一生行事高風亮節，實使稍具良心血性之人不得不從內心中產生無限崇敬。
收件：94年5月24日
第1次修正：94年6月29日
第2次修正：94年7月5日
接受：94年7月9日
註�參考普穎華編之《諸葛亮兵法》，昭文出版社，頁167255。


註�參考羅貫中著之《三國演義》，新世紀出版社，民國31年2月，頁213。


註�今山東省，沂水縣。


註�荊州在今湖北省襄陽─江陵一帶。


註�今河南省，今縣。


註�同註2，頁222。


註�同註2，頁230231。


註�同註2，頁285292。


註�參考高政一編著之《古文觀止》，利大出版社，民國70年11月，頁420。


註�同註9，頁225226。


註�同註9，頁232。


註�便宜十六策，第一策─第十六策，如註1。


註�同註2，頁616。





第 1 頁，共 7 頁

